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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2007 ]485 号”文核准，浙江海亮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亮股份”、“发行人”或“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 5,500 万

股社会公众股的工作已经完成，并于 2007 年 12 月 19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根据

初步询价结果，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5,500 万股，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三

个月内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认为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

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的概况 

（一）历史沿革 

1、诸暨市海亮盘管有限公司设立 

公司前身诸暨市海亮盘管有限公司于2000年8月17日在诸暨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设立登记，取得注册号为 3306811007261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其中浙江海亮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900 万元现金出资，占注册资本

的 90%；诸暨市海亮刃模具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海亮集团诸暨模具有限公司，（下

称“诸暨模具”））以 100 万元现金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10%。2000 年 8 月 4 日，

诸暨市天宇会计师事务所对两位股东的出资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诸天宇验

内[2000]字第 58 号验资报告。 

2、诸暨市海亮盘管有限公司变更为海亮集团诸暨盘管有限公司 

2000 年 8 月 8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浙江海亮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变

更为海亮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海亮集团”）。2000 年 11 月 2 日，经省外经贸厅

浙外经贸发【2000】993 号文批准，浙江海亮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对外经营名称变

更为海亮集团有限公司。2000 年 11 月 27 日，海亮集团办理了更名的工商登记

手续，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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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8 月 31 日，诸暨市海亮盘管有限公司更名为海亮集团诸暨盘管有限

公司，盘管公司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 

3、海亮集团诸暨盘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3,100 万元 

2001 年 5 月 25 日，海亮集团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决定以人民

币 2,100 万元对盘管公司进行增资（增资资金按 1:1 全部转为注册资本）。同日，

海亮集团诸暨盘管有限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海亮集团以货币资金 2,100

万元对盘管公司增资。此次增资后，盘管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3,100 万元。海亮集

团出资 3,000 万元，占盘管公司注册资本的 96.77%；诸暨模具出资 100 万元，

占盘管公司注册资本的 3.23%。2001 年 5 月 28 日，浙江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对本次增资行为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浙东会验（2001）字第 96 号验资报

告。 

2001 年 5 月 29 日，诸暨模具将其持有的盘管公司 3.23%的权益以 100 万元

的价格（以实际出资额为作价依据）转让给自然人杨斌。2001 年 5 月 31 日，盘

管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注册资本为 3,100 万元。此时盘管公司的股东

结构为：海亮集团持有 96.77%的权益，自然人杨斌持有 3.23%的权益。 

4、海亮集团诸暨盘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10,600 万元 

2001 年 6 月 18 日，海亮集团诸暨盘管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海亮集团

与绍兴中宇及杨斌等34位自然人共同以7,500万元现金对盘管公司进行增资（增

资资金按 1:1 全部转为注册资本）。2001 年 6 月 21 日，浙江东方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对本次增资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浙东会验（2001）字第 106 号验

资报告。2001 年 6 月 25 日，盘管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注册资本为

10,600 万元。此时盘管公司的股东从两名增加为三十六名。 

5、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 7 月 31 日，盘管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同意，以 2001 年 7 月 31 日为

基准日将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按 1：1 的比例全部折为股份，由有限责任公司

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8 月 23 日，浙江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出具了浙东会审（2001）字第 781 号审计报告。 

2001 年 9 月 24 日，浙江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浙东会验（2001）

字第 156 号验资报告。9 月 28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出具



 3

的浙上市[2001]77 号文件批准海亮集团诸暨盘管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浙江海亮

股份有限公司。10 月 18 日，海亮股份召开创立大会，审议通过了浙江海亮股份

有限公司成立议案。10 月 29 日，海亮股份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631.8

万元，并取得了注册号为 3300001008236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铜管、

铜板带、铜箔及其他铜制品的制造、加工。此时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单位：万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 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 比例（%）

1 海亮集团 社会法人股  6,138.36 57.74 19 郭瑞平 自然人股 68.204 0.64 

2 绍兴中宇 社会法人股  230.69 2.17 20 陈志锦 自然人股 66.198 0.62 

3 杨  斌 自然人股  551.65 5.19 21 辛  颖 自然人股 61.183 0.58 

4 朱张泉 自然人股  511.53 4.81 22 傅建国 自然人股 58.174 0.55 

5 曹建国 自然人股  411.23 3.87 23 赏飞燕 自然人股 55.165 0.52 

6 钱昂军 自然人股  313.939 2.95 24 石焕松 自然人股 50.15 0.47 

7 陈  东 自然人股  226.678 2.13 25 汪  鸣 自然人股 49.147 0.46 

8 周  忠 自然人股  210.63 1.98 26 刘吕国 自然人股 43.129 0.41 

9 寿利章 自然人股  190.57 1.79 27 赵学龙 自然人股 38.114 0.36 

10 蒋利荣 自然人股  158.474 1.49 28 张云飞 自然人股 38.114 0.36 

11 冯金良 自然人股  143.429 1.35 29 汤迪永 自然人股 35.105 0.33 

12 张焕飞 自然人股  142.426 1.34 30 钟海林 自然人股 33.099 0.31 

13 杨  林 自然人股  130.39 1.23 31 宣为民 自然人股 32.096 0.30 

14 傅林中 自然人股  130.39 1.23 32 王  虎 自然人股 28.084 0.26 

15 唐吉苗 自然人股  120.36 1.13 33 李泽民 自然人股 28.084 0.26 

16 孟章焕 自然人股  95.285 0.89 34 陈建江 自然人股 26.078 0.25 

17 孙志民 自然人股  88.264 0.83 35 何旭鸣 自然人股 24.072 0.23 

18 黄崇祺 自然人股  80.24 0.75 36 俞国强 自然人股 23.069 0.22 

合  计 10,631.80 100% 

 

6、通过外方股东增资，股份公司变更为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 11 月 8 日，公司 200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引进 Z＆P

公司外方股东。根据浙江东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浙东会审[2003]字第 760 号

《审计报告》，截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海亮股份的每股净资产为 1.0395 元。另

据浙江勤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勤评报字[2003]第 133 号《资产评估报告

书》，以 2003 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海亮股份的每股净资产评估值为 1.322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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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0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此次增资议案：海亮股份以每股

0.16 美元（按 2003 年 6 月 30 日美元兑换人民币的基准汇率 8.2774，相当于人

民币 1.3244 元）的价格向美国 Z&P 公司溢价增发普通外资股 4,687.50 万股。Z&P

公司以 750 万美元现金增资海亮股份，折为股本人民币 4,687.50 万元。 

2003 年 11 月 26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出具了浙上市

[2003]92号文，同意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向美国Z＆P公司进行定向发行股票，

增加注册资本。2003 年 12 月 18 日，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了国家商务部

商资二批[2003]1221 号批文，并取得国家商务部下发的批准号为外经贸资审字

[2003]0234 号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2003 年 12 月 25 日，海亮股份在浙江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授权）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企业类型

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并取得注册号为企股浙总字第

002325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为 15,319.3 万元。 

2004 年 4 月 23 日，Z＆P公司 750 万美元全部到位，2004 年 5 月 20 日，大

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了大信验字（2004）第 025 号的验资报告。 

此次增资完成后，海亮股份的主要股权结构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 （万股） 比例（%） 

1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社会法人股 6,138.36 40.07 

2 Z&P ENTERPRISES CORPORATION 外资股 4,687.50 30.60 

3 绍兴市中宇金属物资有限公司 社会法人股  230.69  1.51 

4 杨斌等 34 名自然人股东 自然人股 4,262.75 27.82 

 合计 － 15,319.30 100 

7、股份公司股东之间股权转让 

2004 年 12 月 29 日，杨斌、黄崇祺等 25 个自然人股东与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及陈东等 7 个自然人（均为公司原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前述 25 个自然

人股东中，朱张泉仅转让了部分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在以 2004 年 9 月 30 日为

审计基准日的每股账面净资产 1.3546 元的基础上，经各方协商确定转让价格。

2005 年 3 月 23 日，国家商务部商资批[2005]426 号批文对此次股权转让予以确

认。 

由此，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人数由 37 人减少为 13 人，公司股东的持

股比例也发生了变动，但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此次股权转让后，海亮股份的

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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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72,617,200 47.40 

2 Z&P ENTERPRISES CORPORATION 46,875,000 30.60 

3 绍兴市中宇金属物资有限公司 2,306,900 1.51 

4 钱昂军 3,139,390 2.05 

5 朱张泉 3,099,270 2.02 

6 唐吉苗 2,086,240 1.36 

7 陈东 5,125,330 3.35 

8 曹建国 4,112,300 2.68 

9 汪鸣 2,597,770 1.70 

10 杨林 4,994,940 3.26 

11 傅林中 2,216,630 1.45 

12 王虎 2,186,540 1.42 

13 赵学龙 1,835,490 1.20 

 合计 153,193,000 100 

8、海亮股份的第二次增资 

2004 年 12 月 30 日，公司 2004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公司向

海亮集团和 Z＆P 公司增发股份。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大信审字

[2004]字第 0503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04 年 9 月 30 日，海亮股份的每股净资

产为 1.3546 元人民币。另据浙江勤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勤评报字[2004]

第 171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2004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海亮股份评

估的每股净资产为 1.5821 元人民币。 

公司 2004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此次增资议案：海亮股份以 1.60

元/股的价格向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溢价增发 2,590.70 万股，以 0.193 美元/股（按

2004 年 9 月 30 日美元兑换人民币的基准汇率 8.2766，相当于 1.5974 元/股）的

价格向美国 Z&P 公司溢价增发 2,390.00 万股。 

2005 年 2 月 24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以浙政股[2005]11 号文同意本次增资。

2005 年 3 月 23 日，海亮股份取得了国家商务部商资批[2005]426 号批文，并取

得变更后的批准证书。2005 年 4 月 21 日，海亮集团有限公司、Z＆P公司的现金

出资全部到位，4 月 25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了大信验字（2005）

第 0008 号的验资报告。2005 年 4 月 26 日，海亮股份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为 20,300 万元。 

此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序号 股东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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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98,524,200 48.53 

2 Z&P ENTERPRISES CORPORATION 70,775,000 34.86 

3 绍兴市中宇金属物资有限公司 2,306,900 1.14 

4 钱昂军 3,139,390 1.55 

5 朱张泉 3,099,270 1.53 

6 唐吉苗 2,086,240 1.03 

7 陈东 5,125,330 2.53 

8 曹建国 4,112,300 2.02 

9 汪鸣 2,597,770 1.28 

10 杨林 4,994,940 2.46 

11 傅林中 2,216,630 1.09 

12 王虎 2,186,540 1.07 

13 赵学龙 1,835,490 0.90 

 合计 203,000,000 100 

9、海亮股份的送转增资 

2007 年 3 月 5 日，海亮股份 200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同意，以 2006 年 12 月

31 日的股本总额 203,00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按每 10 股转增 2股的比

例转增股本，同时按每 10 股派送 5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派送红股，并按每 10

股派送 1.30 元派发现金红利（含税）。 

2007 年 5 月 15 日，海亮股份取得了国家商务部商资批[2007]898 号批文，

并取得变更后的批准证书。2007 年 5 月 18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了

大信京验字（2007）第 0009 号的验资报告。2007 年 5 月 28 日，海亮股份在浙

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

为 34,510 万元。 

（二）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铜管、铜棒两大类，行业归属于铜加工行业，本公司自成

立以来，一直致力于铜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产品涉及近百个牌

号、数千个规格，产品广泛用于空调和冰箱制冷、建筑水管、海水淡化、装备制

造、汽车工业、电子信息、交通运输、五金机械、电力等行业。 

本公司是国内涉及行业广、产品品种全的大型铜加工企业之一，与河南金龙、

高新张铜（深圳中小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2075）并称中国铜管行业的三大

龙头企业，本公司销售收入来自多个产品、多个细分行业、多个市场，有效降低

了单一行业、单一市场、淡旺季的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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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公司从事铜管、铜棒的生产与销售，按中国证监会行业划分标准，公

司隶属于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业，细分行业隶属于铜加工行业。公司及下属控股子

公司的具体业务及产品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及产品 

海亮股份 生产、销售铜和铜合金的无缝管材、管件以及铜线杆等 

绍兴金氏 铜管加工设备生产线、铜管件加工设备生产线、铜线（杆）加工设备生产线；为海亮股份及

其控股子公司提供铜加工设备、备品备件的生产和设备维修服务 

海亮国贸 制冷用无缝铜管、建筑装饰用铜管、管件及其他铜合金材等的出口贸易 

科宇公司 铜及铜合金棒的生产加工、销售及废旧金属材料的回收、利用和销售 

上海海亮 生产、销售铜和铜合金的无缝管材 

海亮研究院 为海亮股份提供新产品和技术研发、模具生产和产品性能检测等服务 

香港公司 金属材料及其制品的进出口业务 

越南公司 各种铜制铸品、铜合金产品、再生金属废料的生产加工 

目前本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铜管、棒两大类品种，其中铜

管产品按用途可以分为制冷用无缝铜管、建筑用铜及铜合金管、热交换用铜及铜

合金管、其他用途铜及铜合金管、铜及铜合金管件等五大品种。 

近三年来，在公司从事的铜管、铜棒、铜线（杆）三类产品的制造，公司的

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铜管和铜棒产品，而主要利润同样来自铜管和铜棒产品。  

（三）财务状况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大信京审字［2007］第 0556 号审计

报告，本公司 2004 年 12 月 31 日、2005 年 12 月 31 日、2006 年 12 月 31 日和

2007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及 2004 年度、2005 年度、2006 年度和 2007 年 1

－6 月的利润表主要数据如下： 

1、资产负债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07 年 6 月 30 日 2006 年 12 月 31 日 2005 年 12 月 31 日 200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2,392,071,170.54 2,109,718,212.62 1,246,089,692.81 1,489,683,128.86 

流动资产 1,604,289,559.98 1,409,215,207.18 738,762,212.98 1,104,406,070.83 

负债合计 1,728,565,990.66 1,510,618,342.35 826,934,107.74 1,216,099,157.18 

所有者权益 663,505,179.88 599,099,870.27 419,155,585.07 273,583,971.68 

股本 345,100,000.00 203,000,000.00 203,000,000.00 153,193,00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608,019,332.07 544,961,929.06 388,131,113.32 232,543,838.99 

2、利润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07 年 1-6 月 2006 年度 2005 年度 2004 年度 

营业收入 3,305,809,327.17 6,214,608,388.11 3,069,689,169.15 1,789,596,767.13 

营业利润 104,454,881.08 98,563,975.43 38,265,167.28 63,051,7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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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收入 1,239,205.02 58,399,453.72 52,294,017.42 1,495,419.21 

利润总额 104,832,330.82 156,683,962.73 89,416,802.28 63,778,892.79 

净利润 94,024,205.32 169,564,410.20 87,900,127.39 61,184,247.1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92,528,496.72 153,923,470.74 74,996,504.85 60,628,504.47 

非经常性损益 1,291,533.87 4,915,971.24 2,779,315.56 22,239,307.1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91,236,962.85 149,007,499.50 72,217,189.29 38,389,197.28 

3、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07 年 1-6 月 2006 年度 2005 年度 2004 年度 

流动比率 1.08 1.04 1.00 0.92 

速动比率 0.62 0.69 0.62 0.7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72.47% 72.38% 65.66% 82.07%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15.22% 28.24% 19.32% 26.0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

率 
15.01% 27.34% 18.61% 16.51% 

每股净资产（元/股） 1.76 2.68 1.91 1.52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19 0.38  -1.11  0.98  

每股经营活动的净现金流量（元/股） 0.61 1.42 0.61 -0.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81 0.7582 0.3936 0.416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0.2644 0.7340 0.3790 0.2635 

附注：每股净资产、净资产收益率中的净资产均采用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末净资

产口径计算；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中的净利润均采用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口

径计算。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本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34,510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 5,500 万 A 股股票，

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为 40,010 万股。本次发行的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3.75%。 

（一）发行概况 
1、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 1.00 元 

3、发行股数 5,500 万股。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数量为 1,1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20%；网上以资金申购方式定价发行数量为 4,4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80%。 

4、本次发行占总股本比例 本次发行股数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3.75% 

5、每股发行价 11.17 元 

6、市盈率 29.99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06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9

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25.87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06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7、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1.76 元（以 2007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计算） 

8、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2.98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9、发行市净率 4.17 倍（按发行价格除以 2006 年底的每股净资产确定） 

10、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发行

中通过网下配售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1100 万股，有效申购为 385,850 万股，

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0.285084877%，超额认购倍数为 350.77 倍。本次发

行网上定价发行 4400 万股，中签率为 0.0504210230%，超额认购倍数为 1,983

倍。本次发行网上不存在余股，网下存在 147 股余股。 

11、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国

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12、承销方式 由保荐人（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13、股票锁定期 配售对象参与本次发行网下配售获配的股票锁定期为 3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

中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计算。 

14、募集资金总额及募集

资金净额 

募集资金总额为 61,435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2,843.68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58,591.32 万元。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已于 2008 年 1 月 8日对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大信京验字[2008]第 0001 号《验资

报告》。 

15、上市地点 深圳交易所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股东 承诺内容 

公司控股股东海亮集团和自然人股东

杨林、傅林中、朱张泉和唐吉苗 

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Z&P 公司、绍兴中宇、钱昂军和陈东等

8名其他股东 

承诺本次发行前所持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一年内不转让。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陈东、曹

建国、汪鸣、钱昂军、杨林、王虎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该等股东承诺：其于 2007 年因公司以未分配利润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而新增的股份，自持有新增股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其持有的该部分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

流通和转让。 

海亮集团的股东冯海良、冯亚丽、唐

鲁、朱张泉、蒋利荣 

承诺自海亮股份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持有的海亮集团股权，也不由海亮集团回购其持有的股

权。 

担任海亮集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冯亚丽、冯海良、钱昂军 

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权不得超过其所

持有海亮集团股权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

所持有的海亮集团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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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荐机构对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针对上市条件逐条发

表意见 

（一）本次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1、发行人于 2007 年 3 月 5 日召开的 2006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了本次上市。 

2、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7]485 号文，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中

国证监会的核准。 

3、发行人本次上市尚待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并核准。 

（二）本次上市的主体资格 

本公司是经浙江省人民政府出具的浙上市[2001]77 号文件批准，由海亮集

团诸暨盘管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于 2001 年 10 月 29 日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公司注

册资本为 10,631.8 万元。公司具有本次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上市的实质条件 

1、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7]485 号《关于核准浙江海亮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

的核准，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第(一)项和《上市规则》第 5.1.1 条第(一)

项的规定。 

2、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34,510 万股，本次发行后股本总额将增加至

40,010 万股，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第(二)项和《上市规则》第 5.1.1 条第(二)

项的规定。 

3、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7]66 号《关于核准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发行人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的股份为 5,500 万股，

占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后的股份总额的 13.75%，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

第(三)项和《上市规则》第 5.1.1 条第(三)的规定。 

4、根据发行人的声明及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大信京审字（2007）第 0618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第(四)项和《上市规则》第

5.1.1 条第(四)的规定。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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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保荐人保证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保荐人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计超

过百分之七； 

2、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人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3、保荐人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

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4、保荐人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融资。

保荐人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并保证不利用在上市过程中获得的内幕信息进

行内幕交易，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规定的要求，且其证券适合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公开发行募集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公开发行募集文件中表达意见的依据

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与其他中介机构发表的意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人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

申请文件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推荐文件、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二）本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的规定，自证券

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规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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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 项  安 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2个完整会计 

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

资源的制度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协助发行人制订、执行有关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

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

的内控制度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协助发行人制定有关制度并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

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

联交易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

度》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本机构将按照公平、独立

的原则发表意见。 

发行人因关联交易事项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应事先通知本

保荐人，本保荐人可派保荐代表人与会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关注新闻媒体涉及公

司的报道，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

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定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

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见。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

事项，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

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履

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据有关规

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

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介机构应做出解释

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保 荐 人 （ 主 承 销 商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地 址 ： 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 号大都会广场 19 楼（510075） 

保  荐  代  表  人   ： 崔海峰、邵丰 

电     话 ： 020-87555888 

传     真 ： 020-87557566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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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所要求的股票上市条件，同意担任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保

荐人，推荐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附件： 

1、保荐协议（原件） 

2、主承销商股票发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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